
苏高创〔2022〕15号

各设区市、县(市)科技局、国家高新区管委会,各有关

单位:

根据《江苏省天使投资风险补偿资金管理办法(试行)》

(苏财规〔2017〕18号,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)、《关于

做 好江苏省天使投资风险补偿资金补偿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

》(苏 财金〔2020〕100号,以下简称《补偿事项通知》)规

定,受省 科技厅、财政厅委托,现就开展2022年度省天使投资

风险补偿 资金风险补偿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1、凡符合《管理办法》、《补偿事项通知》要求的入库天

使投资项目,天使投资机构可按照属地化原则向所在地科技

局、财政局提交风险补偿申请,具体材料要求见《补偿事项



通知》。

2、地方科技局会同财政局按照《管理办法》、《补偿事项

通知》要求,对入库天使投资项目风险补偿申请进行审核,

对符合风险补偿条件的入库天使投资项目联合行文向省科技

厅、财政厅提出省级风险补偿申请。

3、风险补偿申请采取常年受理、按季度集中办理的方式,

申请材料报送截止时间为每季度末月25日之前;已在本通知

发布前报送风险补偿申请材料的项目纳入本年度第二季度集

中审核。

4、请各地方科技局、财政局高度重视,加强对天使投资

机构风险补偿申请的政策辅导,对入库天使投资机构所提交

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、完整性、合规性、合法性严格

把关,对符合风险补偿条件的入库项目及时兑现地方承诺的

补偿资金。

联系人: 省创业中心 周萍 唐余康

电 话: 025-83232938

地 址: 南京市中山北路49号江苏机械大厦2003室

江苏省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

2022年6月6日


